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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真文件

傳真： 2509 9055
香港中環

昃臣道 8 號
立法會大樓

立法會秘書處

小組委員會秘書

石愛冰女士

石女士：

與村代表選舉有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

較早前，我曾就上述事宜與你通電話。關於鄉議局二零零三年

六月十三日給小組委員會主席的信，現於下文扼述當局的回應。

為了讓市民清楚知道村代表選舉各個階段的工作，我們已在各

區民政事務處發表相關資料 (例如臨時選民登記冊 )，並在徵求有關鄉

事委員會和村公所同意後，在其辦事處發表合適的資料。對於鄉議局

的建議，當局是認同的，而有關建議亦與我們的安排一致。我們並未

在法例中訂明有關安排，目的是讓我們能夠更靈活地在可行的情況

下，藉更多途徑發放資料。

民政事務總署署長

（陳美嘉           代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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